
附件1：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及介入科改造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服务
二、项目清单
	技术服务内容
	项目
	数 量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高端CT机（256排及以上）
	1台

	
	数字乳腺X线射线机
	1台

	
	多功能数字平板胃肠机
	1台

	
	平板式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
	1台

	
	X射线骨密度仪
	1台

	
	移动式C型臂X射线机
	1台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1台

	
	全数字化通用型平板血管造影系统
	1台

	
	预评报告专家评审

（包括专家评审费等全部费用）
	2 次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高端CT机（256排及以上）
	1台

	
	数字乳腺X线射线机
	1台

	
	多功能数字平板胃肠机
	1台

	
	平板式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
	1台

	
	X射线骨密度仪
	1台

	
	移动式C型臂X射线机
	1台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1台

	
	全数字化通用型平板血管造影系统
	1台

	
	控评报告专家评审、验收
	6 次

	备注：含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出具相关报告、设备性能及辐射工作场所检测等。


三、评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核事故和辐射事故卫生应急预案》、《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四、技术服务进度

1、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简称预评）：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取得上级部门的预评批复。
2、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简称控评）：评价所需资料齐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出初稿，初稿完成并经医院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审并协助申报，评审验收后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

五、供应商资质要求：

1、机构需要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技术服务范围包括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资质证书需在有效期限内。

2、具备相应的技术服务人员，从事本次项目的质量控制或报告编制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需提供《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合格证书》或《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合格证书》或《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其中一人需具备高级技术职称，提供相关社保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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